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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者 
          耶利米是本書的作者(一 1、五十一 64)。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

華高舉」或「耶和華拋擲」，根據本書所講審判之信息，其名字的意思很
可能是後者，指耶和華將猶大「拋擲」在巴比倫中，又「拋擲」在列邦，
使列國受神的審判。 

 
             耶利米是祭司希勒家的兒子，住在便雅憫地亞拿突城中，他於約西

亞十三年(主前 626 年)至西底家十一年(主前 586 年)期間供先知的職份
(一 1-3)，任職共四十年多，本書對作者之職任、事奉中的遭遇及個人內
心感受均有詳細記載，我們可從全書中深入認識耶利米本人及他的事奉
(詳見思考重點 III)，故有人認為本書亦被稱為耶利米的傳記。 

 
             本書有部份內容由耶利米口述，文書巴錄記下(三十六 4-32、四十

五)，巴錄為耶利米最親密的同伴，最終二人同被擄去埃及(四十三 5-7)。
本書提及巴錄記下耶利米口述的書卷曾被約雅敬扔在火中焚燒，之後再
重寫書卷並加上補充(三十六 32)，這書卷便為耶利米書主要內容。                             

 

二、    著作時地 
              本書的著作時期，由耶利米先知開始就職，即約西亞十三年主前

六二六年至西底家十二年主前五八六年寫的。耶利米著書的地點主要是
在猶大地的耶路撒冷，最後較短的時期是在埃及地(四十三、四十四)。 

                                     
三、    寫作背景 
               書中內容與當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耶利米供職時正處於內憂日

增、外患日迫之時勢，他經歷五個王朝，分別是約西亞、約哈斯、約雅
敬、約雅斤和西底家，除約西亞之外，其餘各王都「行耶和華眼裡看為
惡的事」(王下廿三 32、37、廿四 9、19)。這段時期是猶大被擄前最動
亂緊張的時期，全國因拜偶像、悖逆神而招自神的審判，面臨敵國如埃
及、迦勒底、亞蘭、摩押、亞們(王下廿四 2)的入侵，並面臨被滅。耶利
米更處於世局動盪時期，強大亞述國正日簿西山，巴比倫大國正逢崛起，
猶大最終被巴比倫擄去。耶利米亦常用「刀劍、餓荒、瘟疫」(十四 12、
廿一 7、9)以形容猶大人當時面臨之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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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寫作對象 
               他著作的對象主要是在耶路撒冷的猶大人，就是那常背道的以色

列家，包括君王、首領、先知、百姓等。後來在加上被擄至巴比倫的猶
大人(廿九 1)及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四十三 6)。 

 

五、    本書特點 
1. 對比其他先知書，本書對著者的生平有丰富的記述，除了他的供職外，

流露他個人豐富的情感，更可說是作者的傳記。 
2. 全書是以歷史、傳記、預言及詩體這四方面綜合而成的。 

3. 耶利米書是聖經中篇幅最長的一卷書。 
4. 本書論及彌賽亞的預言雖不多，但卻有很重要的啟示如廿三5-6提到「給

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及「祂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說明彌
賽亞的位格及職任。 

5. 本書三十一 31-34 中隱含著新約的根據和它的內容，也是新約聖經中引
用舊約經文最長的一處，也是舊約聖經惟一用到「新約」之處。  

6. 本書是以「審判」為主題內容，但審判背後卻是道出神對以色列永遠的
愛(三十一 3)。 

 
六、    本書主旨 
              神以永遠的愛愛以色列，深願他們悔改回轉，故向背道的民施行

公義的審判，侍以色列回轉後，必歸回並復興，復興更臨到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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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鑰詞、鑰句、鑰節、鑰章 
鑰詞、鑰句、鑰節、鑰章 
鑰詞： 
背道 4878            共 9次       例如：三 11、十四 7、四十九 4…. 
歸回/回來/回轉 7725   共 112次    例如：三十二 44、三十四 15、三十三 11…. 
愛 157               共 10 次      例如：三 1、三 12、三十一 20 
萬軍之耶和華        共 77次     例如：十 16、廿三 16、五十 33 
 
鑰句： 
「拔出.. 拆毀.. 毀壞.. 傾覆.. 建立.. 栽植」(一 10、十八 7-9、廿四 6、三十一
28、四二 10、四五 4) 共 6次 
 

鑰節：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看哪，我今日立
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一 9-10 
「你去向北方宣告說：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啊，回來吧！我必不怒目看你們；
因為我是慈愛的，我必不永遠存怒。這是耶和華說的。」三 12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
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
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
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
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
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三十一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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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章： 
第一章、第三十章 

 
八、    在聖經中之地位 
     在舊約中的地位           

與先知書的關係        

       五卷大先知書中，除了以賽亞，以西結及但以理是與耶利米同時期作先
知，五卷書均論及有關神對當代以色列家的審判及安慰之言，並預言將來
之復興，例如但九 2 提及因耶利米的預言，得知以色列人將於七十年滿
後歸回，及對列國之審判及預言，彼此間有共同點。此外，五卷書也有不
同的主題如下：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主題 神的救恩 神的審判 神的橉憫 神的榮耀 神的國度 

       
(有古卷將「耶利米書」及「耶利米哀歌」看作是一書，並不分開，在有的 
古卷裡被稱為「耶利米書卷二」。) 五書主題均讓我們看出神對祂子民有公
義也有慈愛，有審判也有復興，不但如此，神的旨意是永不改變，到復興
時期，祂必掌權，統治萬邦。 
 
在「傳道經」(主前一九 0年左右寫成的一本旁經) 中，作者提到，十二先
知書是與以賽亞、耶利米書及以西結書為平行的一本書。按兩者的內容來
說，彼此也是相輔相成的。例如耶利米書與阿西阿書的主題都說到神對以
色列的愛，與耶利米同時期作先知的，除了以西結、但以理外，也有西番
雅書(靜默)及哈巴谷書(信心之歌)，他們所寫的是同期的作品，神藉著不同
的先知向以色列民帶出不同的信息，故我們可從多方面的角度看，神向以
色列家之勸諫或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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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書的關係 
 

耶利米書是論及南國約西亞至西底家王朝，為南國最後的一段歷史，而這
段歷史已記載於列王記下(廿二至廿五)及歷代志下(三十四至三十六)，故在
看先知書如耶利米書的同時，歷史書便可成為一補充資料。相反，看歷史
書，先知書能附以更詳盡的資料去了解這些歷史，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
例如：在代下三十六１２曾指出耶利米勸勉百姓：「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
惡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華的話勸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  

 
至於以斯拉及尼希米記兩卷論及被擄歸回之歷史，在大先知書中多有預言
及論述被擄歸回之景況，可讓我們更完整及全面地看歸回的歷史事蹟。例
如在拉一 1「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
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在新約中的地位                                 

               耶利米書中揭示新約相當重要的內容，就是有關基督的身份和職
務。根據廿三 5-6，這是說到基督是大衛的後裔，有君尊的身份，衪要作
王，在地施行公義，在這裡給我們看到基督就是耶和華神自己，神的子民
也因衪得拯救：「祂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這名字所包含的意義非
常重要，是每一個信徒必須經歷的，正如林前一 30 說到「神又使祂(基督)
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這是我們新約信徙的基礎。 

 
               耶利米書另一處對新約重要的揭示是三十一 31-34，這裡所提到

的「新約」，可說是新約的根據和內容，這處指出新約所給我們的權利和福
分，就是宣告律法時代已經過去，恩典時代的來臨，因神要赦免人的罪，
將律法放在人的心裡，叫人真正認識神。新約來八 8-12 正引用這處經文，
說出前約為舊了，且己是漸舊漸衰，故需有有新約(八 13)。       

       

九、    重點思考                                      
I. 對神的啟示 
   公義審判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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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處處看到這位公義的審判者，衪在全地發出衪的忿怒，因著
他的百姓屢犯拜偶像之罪，神最終叫百姓被擄亡國(十八 13-15、廿二
8-9)。在廿二章中看到神斥責猶大諸王之惡行，又預言諸惡王之結局。全
書亦看見神多番審判猶大領袖，雖為牧人，卻殘害百姓，使他們走歪路(十
21、廿三 1-2)，更嚴責假先知說假預言、以虛空教訓百姓廿三 9-32，殺
了假先知哈拿尼雅廿八 1-17。 
 

神不單向以色列家進行審判，更向列國施行審判，替以色列家報
仇，因他們曾欺壓神的子民，在四六至五二章中神向十國施行審判，強盛
的巴比倫只是神手中的器具五十一 7，一切狂傲的神必反對，並要追討其
罪五十 31。神是按公義判斷，且察驗人肺腑心腸的神十一 20，至終祂必
審判全地。 
 

威嚴中帶慈愛的神 
 

我們的神不單有公義，更滿有慈愛，神對猶大的愛是顯在對衪百
姓的嚴罰上，審判背後的目的是為著挽回百姓，使他們離開惡道，最終必
親自復興以色列。神每逢責備百姓，仍深顧念他們(三十一 20)，祂仍接
納多行邪淫的妻子--猶大(三 1)，衪不會永遠發怒(三 12)，以慈愛吸引他
回轉(三十一 3)，神藉耶利米多番勸喻百姓回轉(十八 11、廿六 3、三十
五 15)，「從早起來」在全書出現共十一次，神差遺知知教訓他們(七 13、
三十二 33)。先知 耶利米為百姓之憂傷，也正好反映神愛百姓的心切(九
1、十三 17、十四 17)。 
 

神雖藉先知向百姓預言必被擄，但在七十年後，必復興以色列，
使百姓末後有指望(廿五 1-2、廿九 10、三十一 17)，表面上被擄是神的
懲罰，實際上是叫百姓知罪，好帶來赦罪與復興，先知也預言百姓將必悔
改尋求神(五十 4)。神對被審判之列國也是如此，神應許亞們和以攔人被
擄的都要歸回(四九 6、39)。全書處處顯出神公義的審判，卻同時又有威
嚴中的慈愛，惟有神才能將公義和慈愛持平。 
 

忌邪獨一的真神 
 

全書中耶利米主要是針對百姓拜偶像之罪，在神眼中百姓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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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惡之事，就是離棄神，事奉外邦偶像(二 13、19)，取代真神的地位及
榮耀。作者特意描述真神與偶像的對比，藉偶像之虛假無能帶出真神的高
超(十 1-16 )，沒有能比祂的(十 6)，惟衪是真神、活神、永遠的王、祂是
造作萬有者(十 11-13)，是凡有血氣者的神(三十二 27)，萬物在祂面前不
能隱藏，因衪充滿於天地(廿三 24)，衪定永遠的定例(五 22)，神的手有
大能(十六 21)，衪的眼目察看人的一切行為(六 17)，祂藉先知向人說話，
「這是耶和華說的」在全書出現共八十多次，但人所製造的偶像不是神(十
六 20)，因它不能預言列國將米的結局，藉著衪向以色列及列國的審判，
讓人知道衪是獨一的真神耶和華。 
 

至高永遠的君王    
 

在全書中出現「萬軍之耶和華」共七十七次之多，全書中審判列
邦時出現三次「君王名為萬軍之耶和華」(四六 18、四八 15、五一 57)，
祂是永遠的王(十 10)，祂能除滅君王和首領(四十九 38)，強盛的巴比倫
也只是神手中的器皿，祂能激動瑪代，攻擊巴比侖(五十一 11)，使他被
滅。這給我們認識衪是全地的大君王，衪的名為萬軍之耶和華。衪向十國
施行警告及審判，証明祂不單管治以色列，也是統管全地列國的君王，全
地君王之尊榮，也不能與衪相比，因祂是萬國的王(十 7)。此外，凡與祂
和衪的選民反對的列國，神都必為選民和衪的國度爭戰，且要大大得勝。 
 

 

從先知書中，我們不單認識以色列的光景，祂向他們所說的預
言，更重要的是知道祂是耶和華(廿四 7)，在本書中最重要是揭示神對以
色列人的愛，神願清除以色列家一切的污穢及邪淫，藉耶利米對以色列家
之指謫、警告、審判及悲痛，便可看出神的慈愛和憐憫的心腸，「鄰憫原
是向審判誇勝」(雅二 13 下)，因著神的憐愛，以色列家能歸回並得‧復興。 
 

II. 以色列及列邦的光景--審判與盼望 
           先知耶利米身處在一個猶大國中最黑暗的時期，他也是任期最長

的一位，他任期歷經五個皇朝，由約西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及西
底家，這時期是猶大人最黑暗光景，在全書中提到神對以色列家不同對象
的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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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人的惡行(拔出、拆毀) 神的復興(建立、栽植) 
君王 � 論大衛王的家：離棄神的約，事

奉敬拜別神(廿二 8) 
� 瑪拿西重建邱壇，使以色列人拜

偶像，是導致祂棄掉百姓和聖城
的主因(十五 3-5、王下廿一章、
廿三 26-27) 

� 論約西亞行不義不公的事(廿二
11-17) 

� 論約雅敬民也不為王舉哀(廿二
18-19) 

� 從上至下均認偶像為父(二
26-27) 

� 投靠埃及卻不倚靠神( 
� 看見以色可國遭審判還不懼怕，

且假意歸向神(三 6-10) 
�  

� 興起一位公義的苗裔，掌
權作王，且行事公平公義
(廿三 5-6) 

先知/
祭司 

� 向百姓只說平安十四 13 
� 借巴力說豫言廿三 13 
� 先知行惡如所多瑪廿三 14-15 
� 以虛空教訓當預言(廿三 16-21) 
� 以自己幻想當異象(廿三 16，

20-21) 
� 先知偷竊神的言語(廿三 30-31) 
� 託神的名說假預言廿三 25 
� 謬用神的言語及神的默示廿三

36-38 
� 以幻夢謊言和矜誇使百姓是錯了

路(廿三 32) 
� 祭司責打及逼害神的僕人(廿

1-3) 
� 褻瀆聖職(廿三 11) 

� 回歸後，神的殿恢復獻
祭，必有祭司在其中守職
(三十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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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全國上下皆離棄神，不聽神的，不聽神的話，神形容選民
如淫婦，與許多親愛的行邪淫(二 1)，如古實人不能改變皮膚或豹不能改
變班點，形容選民習慣行惡，不能行善(十三 23)。如壞葡(二 21)、如被
棄的銀渣(六 29-30)、如荒地(四 3)、如破裂的池子(二 13)，這種種的喻
言指出「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十七 9)，且人也無法洗去罪孽
的痕跡(二 22)，最終神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十七 10)。神絕不會因著
以色列是神的子民能逃脫神的審判，最終遭滅國，百姓被擄至巴比倫。同
樣，列國也因欺壓神的子民、其驕傲和罪行而遭神的降禍及毀滅。 
 

感謝神，耶利米書不單給我們認識神公義的審判，且讓我們看到
祂是守約施慈愛的神，使我們在這黑暗絕望中找到盼望，就是以色列所倚
靠的偶像及列邦，也絲毫不能幫助他(三十 14)，只有我們這救贖主(十四
8、五十 34)，使人有指望(廿九 11)。在全書中神藉先知多次預言被擄者
必歸回(廿五 10-12、廿七 18-22、廿九 10、三十 10-11、三十一 17、

 
百姓 � 背道的民患予背道的病，且恆久

不回頭 
� (三 22、八 5) 
� 在民中有不公不義之事(五

25-29) 
� 在神的殿中行了污穢的事(七 30) 
� 心中沒受割禮(九 25-26) 
� 不聽從這約的話十一 3-5 
� 忘記神倚靠虛假十三 25 
 

� 七十年後百姓得以歸
回，不再作奴僕，且要事
奉神(廿九 10、三十 8-9) 

� 神必醫治他們、要作神的
子民、且城和宮再被建造 
(三十 17、18、22、三十
二 43-44) 

� 與以色列及猶大家另立
新約(三十一 31) 

� 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
我是耶和華(廿四 7) 

� 以色列人悔改並尋求神
(五十 4) 

列國 � 因他們引誘選民犯罪拜偶像 
� 曾嗤笑以色列(四八 27)， 
� 列國因心高氣傲，向神誇大(四八

29、四九 16) 
� 搶奪神的產業以色列(四十九 14) 
 

� 埃及有餘民必回歸，與從
前一樣(四十六 26) 

� 神神要使被擄的摩押、亞
們及以攔人歸回(四十八
47、四十九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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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36-37 )， 以色列的百姓、其中的聖城和聖殿都必得復興(三十三
章)，因神永遠不變的愛，神主動地赦免以色列的罪(五十 20)，並賜給他
們一個新心，與他們再立新約(三十一 31-34)，能成就這一切的就是大衛
公義的苗裔、耶和華我們的義 (廿三 5-6、三十三 15-16)，因在祂沒有難
成的事。神不單拯救以色列，同樣也向列國施行救贖，使列國被擄的人歸
回，使其中的城邑再有人居住(四十六 26、四十八 47、四十九 6、39)。 
 

耶利米全書雖不多提及彌賽亞及其國度，但書中提及的經文卻有
相當重要的啟示，廿三 5-6 是說到大衛的後裔，祂有君尊的身份，祂執
掌王權，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的國度，衪使猶大和以色列全家得救，祂的
名字是耶和華我們的義，這裡提及衪的神性身份和職任。另外三十一
31-34(看來八 8-12、十 16-17) 是舊約中很特別的約，這約就是新約的
內容，也搖指將來日子，屬衪的城必不再拔出，不再傾覆，直到永遠(三
十一 40)，且神要在地上萬國人面前得榮耀(三十三 9)。祂與選民立永遠
的約，選民必永遠敬畏衪，又復興殿中的獻祭(三十二 37-41)。三十至三
十三章稱為「盼望之書」，耶利米預言的復興，透射出將來國度的光芒(三
十一 8、10-12)。這國度必是由公義苗裔來執行並在祂的掌權下才得實現。 
 

III. 耶利米的事奉 
               在先知書中鮮有如耶利米書詳述先知本人的出身、事奉中的遭

遇、感受及爭扎，耶利米似乎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向神表達出來
(十二 1-4、十七 12-18、廿 7-18)，使我們得以明白他的事奉的心路歷程，
更承認他向神是全然盡忠，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一篇最好的信息，我們可以
從以下幾方面認識耶利米的事奉： 

        

對悖逆之民的愛 

               先知耶利米的信息，表面上是宣告神的審判來臨，內裡卻是叫神
的百姓回轉，一心一意歸向神，耶利米心裡有燒著的火(廿 9)，縱然人笑
話他，戲弄他，他仍禁不住內心的火熱，要向這百姓說話，使他們不致滅
亡。他常為百姓的罪惡心中憂傷，因他們的驕傲而哭泣，眼淚汪汪(十四
17、三十一 16)。他常遭君王、先知的拒絕，四十年之久，但卻沒有放棄
他們，從不間斷地向百姓說話，勸諫他們悔改，及至他下到埃及，他仍勸
百姓悔改(四十三 8-13、四十四)，在他身上看到愛是恆久忍耐，處處顯
出他對百姓的鄰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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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神的全然盡忠 
               從耶利米的遭遇中，可算是先知中最難為和折磨的一個。一方面

面對外面的攻擊：全國上下都反對他，更誤會他是賣國賊( )，他被先知打
廿 2、被人枷於獄中(三七 16)、被陷於淤泥中，且沒有水(三十八 6)、他
屢遭生命的威脅，將生死置於度外(廿六 11-15)，這是至死忠心的表現。
此外，他也要面對內心的矛盾、爭扎：一方面他愛百姓，為他們要受罰而
感焦急(四 19、十 23-25、十四 7-13)，另一面，他看著百姓行惡而憤恨，
甚至求神審判他們(十一 19-20、廿 10-12)，他內心的痛苦比外面的挫折
更甚，但他雖難受，仍盡忠職守，直至走到路終。 

 
耶利米的忠心也顯於他傳講神的話，「耶和華如此說」在全書出

現八十七次之多，神沒說的，他不敢說，他所傳講的必是神的話臨到他(廿
六 2 )。他為了順服神的吩咐，也得甘願放棄自身合理的需要，不去娶妻
及生兒養女(十六 1-2 )。他一生的事奉，看似沒有果效，這班悖逆的民並
沒因他的傳講而悔改，但他在神前卻忠心傳講，直至終老。 

        

作中保的代禱 

耶利米不單作神的代言人，同時也是神和人中間的中保，為百
姓向神代求，耶利米求神從寬懲治百姓，才不致使他們全歸無有(十
23-25)，又求神為己名及所立的約，不要全然棄掉(十四 7-22)。縱然神
在烈怒下，叫耶利米不要再為百姓代求(十一 14，十五 1)，衪必不垂聽(十
一 11)，但忠誠的耶利米仍深信在神無難成的事，藉代求神必使百姓得以
復興。此外，在本書中我們不難發現耶利米是一個禱告的人，在他的信息
中，他一面從神領受話語，另一是向神發出禱告(四 18-22，十 6-10、
23-25，十二 1-4、十五 15-18、十七 12-18、十八 19-23、廿 7-18、
三十二 16-25) 等。 
 

  耶利米被喻為「淚眼先知」，耶利米的眼淚是為以色列之悖逆、
終日不回轉而深感憂傷(九 1、十四 17)，透過他的情感正好反映神對以色
列的感情，正如摩根博士論及神堅毅的愛十分精闢：「透過耶利米痛苦和
眼淚的事蹟，我們看見神怎樣使用一個與衪相近的人來表達神在罪人身上
堅毅不變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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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書大綱及章題  
大綱及章題 
耶利米的蒙召 耶利米的出身及蒙召 1. 先知的蒙召 

2. 百姓離棄神 
3. 猶大的淫行 
4. 北方的災禍 
5. 討叛逆的罪 

最早期的信息 

6. 耶城被攻毀 
7. 不聽招殺戮 
8. 民寧揀死亡 
9. 心不受割禮 

殿中的信息 

10. 神勝於偶像 
11. 背約遭咒詛 
12. 神必然降罰 

聖約的信息 

13. 驕傲遭被擄 
14. 招審求寬恕 旱災的信息 
15. 被擄與搭救 
16. 被擄與歸回 
17. 守聖安息日 
18. 窯匠的信息 
19. 破瓶的象徵 

約西亞至約雅敬
時期的信息 

審判的臨近 

20. 先知遭迫害 
21. 勸民投降巴 
22. 責備猶大王 
23. 公義的苗裔 
24. 無花果異象 
25. 被擄七十年 

亡國前的信息 責備與安慰 

26. 殿中警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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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頸軛的信息 
28. 假先知預言 
29. 寄信被擄者 
30. 得治並歸回 
31. 與民立新約 
32. 買地的信息 

應許得復興 盼望之書 

33. 應許再復興 
34. 王違背立約 鑑誡與榜樣 
35. 利甲之遵從 
36. 王焚燒書卷 
37. 耶利米被囚 
38. 先知入泥坑 

國亡前的情形 

耶利米遭逼害 

39. 耶城被攻破 
先知在猶大的信息 40. 先知被恩待 國亡後的情形 
 41. 餘民遭劫殺 

42. 餘民下埃及 
43. 預言滅埃及 

 先知在埃及的信息 

44. 餘民拜偶像 
給巴錄的信息 勉勵巴錄的話 45. 拆毀與重建 

46. 審判埃及地 
47. 審判非利士 
48. 審判摩押地 
49. 審判眾列邦 
50. 審判巴比倫 

審判列國的預言 神向審判列國 

51. 巴比倫必毀 
耶城遭淪陷 耶城淪落景象 52. 百姓被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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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讀後感 
 

查讀耶利米書，看到那班悖逆的以色列民，起初也不以為然，但自己
愈讀愈有感覺，他們一幕一幕的惡行就像一張鏡子，反照自己裡面許許多多的黑
暗：屬靈的虛假、崇拜無形的偶像(以別的代替神)、對鄰舍的不義、對神的不敬、
頑硬悖逆的心等，全部都有犯，以色列民的惡行就是自己(及教會)的寫照，在屬
靈上容易跌進許多無形的陷井，尤其多有服事時，很容易在外面守宗教義務，只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真是危險！有一天神必要來審判！在耶利
米書中，神常責備那些君王、長老、假先知及各領袖，斥責他們領百姓走歪路，
使百姓陷在罪中，不單沒有帶領他們歸向神，還施行許多不公不義的事，結果兩
者一同滅亡。我們在教會中多有服侍的，該常以此為鑑，嚴肅的看待這身份！感
謝神！神親自來拔出、拆毀這些事，還要來建立、栽植！我真的感到我需要被神
拆毀，才可真正被神建立！ 

 
         今次查讀完耶利米及其他先知書，令我更愛上讀先知書，在先知書中給
我更具體了解我的神，我要從深處去敬拜我的神，因為人所不能的，惟有神能。
人實在無法從罪中自救，是神親自去挽回，卻能藉審判，讓人悔改回轉，再進一
步復興我們。神能持平公義和慈愛，更叫我甘願服在神的手中，讓「窯匠看怎樣
好，就怎樣作。」(十１4) 
  
          看完耶利米的傳記，令我想到保羅的一句名言：「故此我沒有遺背那從
天上來的異象」，耶利米的忠心是無可置疑。耶利米生於黑暗的社會，在急劇變遷
的時代中，有時是與非，黑與白，都不是那麼容易分辨，但他始終堅持神給他的
託付，獨自承受一切的苦難，因著愛神愛人，以及對呼召的忠心，用生命去服侍
這一世代的人，實在是我們的榜樣，在教會中求主興起更多這樣忠心的人去事奉
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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